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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以前总担心我们走不动、 说不出的时候， 儿子远在哥伦比亚， 连个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人都没有。 现在有了这份意定

监护协议， 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上海普陀公证处， 82 岁的夏阿婆紧握着好友钱老师的手， 眼眶泛红。 日前， 市十六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的决定， 新修改的条例将于 2025 年 11 月 1 日

正式施行， 像夏阿婆这样的上海老人， 正迎来更坚实的晚年权益保障。

2025年 9 月 29 日 星期一 重点 A2
一版、二版责编 / 王飞 E-mail:fzbfzsy@126.com

!
"

托付余生：两位八旬老人的监护抉择

上海一家养老院的午后阳

光里， 曹老伯和夏阿婆的房间

总是收拾得格外整洁。 墙上挂

着一张泛黄的合影， 照片里年

轻的夫妻俩带着刚上大学的儿

子， 笑容灿烂。 如今， 照片里

的儿子已在哥伦比亚定居 30

年， 老两口则成了养老院里典

型的“空巢老人”。

“去年我做膝关节置换

术， 住院半个月， 儿子只能通

过视频连线着急。” 曹老伯指

着自己的膝盖， 声音里带着无

奈， “今年年初查出淋巴瘤，

每次化疗都要签一堆单子， 养

老院的代理人权限有限， 好多

事还是办不了。” 最让老两口

揪心的是， 医生曾严肃告知， 若

出现病危情况， 必须有监护人在

场决定治疗方案， “远水解不了

近渴， 总不能让儿子每次都跨国

飞回来吧？” 这时， 他们想到了

钱老师。 这位与曹老伯共事 30

多年的老同事、 老邻居， 这些年

一直像家人一样照顾他们———帮

忙买菜送药、 陪同看病复诊， 甚

至在曹老伯住院时， 每天都到医

院探望。

“当时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跟他提了意定监护人的事， 没

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 夏阿婆

说。 钱老师的决定并非一时冲

动。 “我跟老曹是过命的交情，

他们的难处我看在眼里。” 钱老

师坦言， 起初家人也有顾虑， 担

心后续责任太重， 但看到老两口

期盼的眼神， 他还是下定决心，

“我跟妻子、 女儿反复商量， 她

们最终都支持我， 毕竟能帮老朋

友解决后顾之忧， 是件积德的

事。” 在普陀公证处， 公证员详

细讲解了意定监护人的职责： 从

医疗决策、 财产管理到日常照

护， 每一项都关系到老人的切身

利益。 “当时公证员特别提醒

我， 要是以后我没尽到责任， 老

人的儿子作为监督人， 有权向法

院申请撤销我的监护资格。” 钱

老师说， 正是这种严谨的制度设

计， 让他更清楚自己的责任。

最终， 在公证员的建议下，

双方签订了 《特定情况下代理与

意定监护协议》。 更贴心的是，

远在哥伦比亚的儿子通过视频连

线全程参与， 还主动申请成为监

督人。 “公证员告诉我， 我有权

要求钱叔叔定期告知父母的情

况， 要是他切断联系， 我可以委

托律师维权。” 老人的儿子在视

频里说， “有了这份协议， 我在

国外也能放心了。” 签完协议的

那天， 夏阿婆特意给儿子发了张

照片： 她和曹老伯、 钱老师围坐

在公证员身边， 手里拿着刚签好

的协议， 笑容格外踏实。 “现在

不怕了， 就算以后脑子不清楚

了， 也有人替我们做主， 儿子也

不用总为我们操心了。”

曹老伯和夏阿婆的幸运，

并非所有老人都能拥有。 在上

海，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 截至 2024 年底， 60 岁及

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 577.62

万， 占总人口的 37.6% ， 高

龄、 失能、 空巢老人数量持续

增加， 意定监护制度的落地难

题逐渐凸显。 “我们遇到过不

少老人， 想指定监护人却不知

道该找谁、 怎么办。” 普陀公

证处一位资深公证员坦言， 虽

然《民法典》 早已确立意定监

护制度， 但在实际操作中， 制

度“原则化” 问题突出。 “比

如监护协议该怎么写？ 监护人

的权限怎么界定？ 这些都没有

统一标准， 导致很多老人望而却

步。”

监督机制缺位， 更是让不少

老人和潜在意定监护人“不敢

动”。市人大代表吴坚在调研中发

现， 目前的监督机制主要以撤销

监护权为导向， 但对于意定监护

这种特殊模式， 撤销监护权可能

导致老人原本的意愿落空， 还会

引发法定监护人与公职监护人的

衔接问题。“比如有位老人指定社

会组织作为意定监护人， 后来发

现社会组织管理不善， 但撤销后

谁来接盘？ 中间的真空期谁来负

责？ 这些问题都没明确答案。”

信息壁垒则让意定监护“看

得见、 用不上”。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 民政、 公证、 医疗机构等

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机制， 曾

出现过法院因不知情， 指定了与

意定监护人冲突的监护人的情

况。 “有位老人明明签了意定监

护协议， 但住院时医院查不到相

关信息， 最后还是联系了远在外

地的子女， 耽误了治疗决策。”

长寿路街道司法所工作人员说。

更让人担忧的是， 意定监护

服务组织的稳定性问题。 “很多

意定监护组织是非营利性质的，

举办人能否持续投入、 组织能否

长期存在， 都是未知数。” 吴坚

指出， 意定监护合同是个长期履

约的合同， 而且“活力老人” 签

约后可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才会

进入监护职责履行期， 不排除会

发生“活力老人还健在但意定监

护人组织已经消亡” 的极端例

子。

基层组织的“畏难情绪” 也

制约着意定监护的推进。 长寿路

街道永定新村居委会干部曾遇到

过这样的情况： 收到公证处发来

的意定监护“公函”， 却不知道

该怎么处理。 “我们担心要是出

了问题， 居委会要承担责任， 毕

竟我们没有专业的法律知识， 也

没有足够的人手去监督。” 该干

部坦言 ， 直到 《普陀区居村

（委） 干部参与意定监护事务软

法指引》 出台， 他们才有了明确

的操作指南。

而这次修法， 就是要让意

定监护从“纸上条款” 变成

“老人能摸到的保障”。 市人大

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张婷婷表

示， 根据本市近年来的实践，

《修改决定》 细化意定监护实

施， 推动意定监护“落地可

感”。 《修改决定》 明确签订

意定监护协议可以进行公证，

也可以与居村委、 老年人组织、

养老服务机构等进行协商， 邀请

他们见证现场情况。 以前有些老

人觉得公证流程复杂， 现在可以

邀请居村委、 养老服务机构见

证。 市民政局副局长娄国剑解

释， 民政部门还会制定见证活动

指引， 对基层组织进行培训。 信

息共享的推进， 则解决了“各部

门信息不通” 的痛点。 根据新条

例， 民政部门将探索开发意定监

护信息归集平台， 整合公证、 法

院、 医疗机构等部门的信息。 娄

国剑透露， 目前平台的前期调研

已经启动， 力争尽快上线。

针对基层组织“不敢管、 不

会管” 的问题， 新条例也给出了

解决方案。 《修改决定》 鼓励老

年人及其监护人将意定监护协

议信息告知民政部门或者居村

委， 民政部门可以探索依法为

有关个人或者组织提供协议信

息查询服务， 同时， 支持专业

性社会组织为有需要的老年人

担任监护人或者提供监护监督

等相关服务， 并强化民政部门

监督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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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破局：从“原则性”到“可操作”的跨越

现实困境：意定监护落地难在哪？


